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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
中共延庆县委教育工委
关于赵春龙等20名团干部任职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及直属单位团组织：

    根据各基层单位党团组织提名，团员代表大会选举，教育工委批准：

赵春龙同志任延庆第一中学团委书记；

贺红伟同志任延庆第二中学团委书记；

丁俊丽同志任延庆第三中学团委书记；

耿  云同志任延庆第四中学团委书记；

郭延辉同志任延庆第五中学团委书记；

张  锟同志任延庆第一职业学校团委书记；

霍桂文同志任延庆十一学校团委书记；

王京奇同志任康庄中学团委书记；

夏红春同志任张山营中学团委书记；

王小龙同志任永宁中学团委书记；

刘  鑫同志任旧县中学团委书记；

郭立华同志任八达岭中学团委书记；

范宝莹同志任大榆树中学团委书记；

宋爱琴同志任沈家营中学团委书记；

任  坤同志任西屯中学团委书记；

王秀春同志任大柏老中学团委书记；

吴  洁同志任井庄中学团委书记；

赵志华同志任香营中学团委书记；

王建富同志任刘斌堡中学团委书记；

张艳红同志任姚家营中学团委书记。

特此通知
2005年1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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